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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比例达1%暨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3/12，由公司董事长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4,255,919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04%

累计已回购金额 4,142.18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8.85元/股~10.4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5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优先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转股来源。 具体详

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12日、3月19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1）。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根据回购股份方案,自2024年7月4日起，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上限由

不超过人民币15.5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5.45元/股（含）。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当在每个月的

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05,2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12%， 购买的最高价为9.33元/股、 最低价为9.01元/股， 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464.0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

告”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255,919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04%，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1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0.40元/股，最低价格为8.85元/股，使

用的资金总额为4,142.18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007� � � � � � � � � � �证券简称：光峰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6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8/3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3,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44.33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3103%

累计已回购金额 1,988.3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57元/股~14.03元/股

● 基于对公司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截至目前，深

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385,774股，占公司总股本465,133,628股比例为1.3729%，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09,396,881.4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2024年第三期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第三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00

元/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

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3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

2024年度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4）。

二、2024年第三期首次回购暨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披露进展情况，并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

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2024年第三期首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9月2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1,

443,291股，占公司总股本465,133,628股的比例为0.31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4.03元/股，最低价

为13.5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883,213.0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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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8月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4年度第三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披露回购股份报告书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8月3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光峰控股有限公司 79,762,679 17.15

2 深圳市原石激光产业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139,500 5.19

3 南通海峡光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381,208 3.95

4 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056,167 3.67

5 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01,344 2.92

6 深圳市光峰成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394,846 2.23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9,919,920 2.13

8 深圳市金镭晶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92,706 2.13

9 骆晓彬 6,005,504 1.29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438,871 0.95

注：截至2024年8月30日，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5,842,483股，

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比例为1.26%。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光峰控股有限公司 79,762,679 17.15

2 深圳市原石激光产业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139,500 5.19

3 南通海峡光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381,208 3.95

4 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056,167 3.67

5 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01,344 2.92

6 深圳市光峰成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394,846 2.23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9,919,920 2.13

8 深圳市金镭晶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92,706 2.13

9 骆晓彬 6,005,504 1.29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438,871 0.95

注：截至2024年8月30日，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5,842,483股，

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比例为1.26%。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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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1日（星期三）至9月19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ghgf700523@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披露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9

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会人员

董事长：丁峰涛

董事、总经理：于险峰

独立董事：陈和平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孙冬云

规划发展部部长：陈智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1日（星期三）至9月19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ghgf700523@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851-83802670

投资者关系邮箱：ghgf700523@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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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年6月25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6月24日-2024年9月23日

预计回购金额 1.50亿元-3.00亿元

回购用途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7,335,768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2.97%

累计已回购金额 18,239.95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98元/股-7.10元/股

一、回购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1.50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均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10.00元/股（含本数），回

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

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禾丰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暨推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2024年6月26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禾丰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

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2024年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741,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19%，购买的最高价为6.68元/股、最低价为6.50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149.95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7,335,768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比例为2.97%，购买的最高价为7.10元/股、最低价为5.9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8,239.95万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股份回购，

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3609� � � � � � � � �证券简称：禾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4

债券代码：113647� � � � � � � � �债券简称：禾丰转债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大街169号禾丰股份综合办公大楼7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9,826,5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8849

注：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871,367,109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

的股份34,066,947股和员工持股计划账户中的股份14,000,000股不享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由于董事长金卫东先生因公外出不能现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半数以上董事推选董事邱嘉辉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Jacobus� Johannes� de�

Heus先生因在国外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参会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李俊先生因公外出未能出

席，Marcus� Leonardus� van� der� Kwaak先生因在国外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追加2024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3,872,718 98.5109 5,894,404 1.4742 59,400 0.0149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467,714 99.9102 106,408 0.0266 252,400 0.063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追加2024年度担

保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

象的议案》

47,179,351 88.7945 5,894,404 11.0936 59,400 0.1119

2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52,774,347 99.3247 106,408 0.2002 252,400 0.47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全部审议通过；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银伟、周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85� �证券简称：弘元绿能 公告编号：2024-065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31，由董事长杨建良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618,483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3856%

累计已回购金额 4,999.3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4.78元/股~25.4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月30日，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5,0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6.84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及

2024年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618,483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比例为0.3856%，回购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25.46元/股，回购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14.78元/股，

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993,444.2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002821� � � � � � �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2024-082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根据股份回购方案，公司将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

A股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将不低于人民币6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

（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157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6日公司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次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28日。 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并及时披露。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为

155.27元/股，自2024年6月28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8月30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12,

300,701股，占公司A股总股本的3.5976%，最高成交价为102.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1.65元/股，合计

支付的总金额为999,644,601.56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未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

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603368� � � � � �证券简称：柳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4-084

转债代码：113563� � � � � �转债简称：柳药转债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1日（星期三）下午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4日(星期三)至9月1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lygf@lzyy.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2024年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本次业绩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4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决定于2024年9月11日（星期三）下午15:00-16:30召开本

次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公司经营业

绩、战略规划、财务状况等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1日（星期三）下午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一）董事长兼总裁：朱朝阳先生

（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曾祥兴先生

（三）董事会秘书：徐扬先生

（四）独立董事：马念谊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发生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1日（星期一）下午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4日(星期三)至9月1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lygf@lzyy.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问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一）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二）联系电话/传真：0772-2566078

（三）电子邮箱：lygf@lzyy.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 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

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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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1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回购股份的

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2024年4月13日、2024年4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4-020）、《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

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2024-025）、《回购报告书》（2024-02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累计回购

股份数量为694,78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8%，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68.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7.6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42,252,298.8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回购公司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依据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继续实施股份回购，并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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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芜湖众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源进出口” ）；芜湖众源商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众源商贸” ）；本次担保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众源进出口提供1,000万元人民

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众源商贸提供8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如

下：

（1）公司为众源进出口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提供1,000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为众源商贸向中国银行提供8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2024年8月28日，公司为众源进出口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000万元，公司为众源商贸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4年8月2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127,659.11万元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66.13%。 众源商贸最

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众源进出口、众源商贸的资金需要，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公

司为众源进出口提供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众源商贸提供8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2024年5月17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其中，同意由公司为众源进出口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3,000万元，同意由公司为众源商贸提供

的担保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众源进出口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000万元；公司为

众源商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众源进出口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000�万元，

可用担保额度为 6,000�万元；公司为众源商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8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1,200万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众源

新材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众源新材关于预计2024年度担保

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2024年5月18日披露的《众源新材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芜湖众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584561935W

成立时间：2011年10月17日

公司住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48号办公楼101室、102室

法定代表人：何孝海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业务，国内一般商品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13,169.27万元，负债总额 5,297.82万元，净资产7,871.44

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47,112.23万元，净利润326.46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6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23,281.80万元，负债总额15,249.14万元，净资产8,032.66

万元，2024年1-6月份营业收入17,542.74万元，净利润161.22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众源进出口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其100%的股权。

（二）公司名称：芜湖众源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MA2TLGA098

成立时间：2019年4月10日

公司住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48号办公楼209室

法定代表人：封凯荣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金属及非金属（除贵金属）、五金机电、化工材料（除危化品）、电子材料的销售；委托第

三方代加工金属及非金属（除贵金属）；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及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3,815.12万元，负债总额 2,708.05万元，净资产1,107.08

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3,574.46万元，净利润-87.22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6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4,757.95万元，负债总额3,435.45万元，净资产1,322.50万

元，2024年1-6月份营业收入3,636.96万元，净利润215.42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众源商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其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债务人：芜湖众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二）《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债务人：芜湖众源商贸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捌佰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众源进出口、众源商贸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

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8月2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127,659.1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66.13%，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102,859.11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53.28%，无逾期担保。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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